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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19 年 9 月 9 日至 27 日 

议程项目 3 

  人权理事会 2019 年 9 月 26 日通过的决议 

 42/17. 人权与过渡期正义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77 年 6 月 8 日附加议定书、其他有关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文书以及《维

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回顾人权委员会关于人权与过渡期正义的 2005 年 4 月 20 日第 2005/70 号决

议、关于有罪不罚问题的 2005 年 4 月 21 日第 2005/81 号决议、关于了解真相权

的 2005 年 4 月 20 日第 2005/66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过渡期正义的

2008 年 9 月 24 日第 9/10 号决议、2009 年 10 月 1 日第 12/11 号决议、2012 年 9

月 27 日第 21/15 号决议和 2016 年 9 月 30 日第 33/19 号决议、关于了解真相权的

2008 年 9 月 18 日第 9/11 号决议、2009 年 10 月 1 日第 12/12 号决议和 2012 年 9

月 27 日第 21/7 号决议、关于法医遗传学与人权的 2009 年 3 月 27 日第 10/26 号

决议和 2010 年 9 月 29 日第 15/5 号决议，理事会关于了解真相权的 2006 年 11

月 27 日第 2/105 号决定和关于过渡期正义的 2007 年 3 月 23 日第 4/102 号决定，

大会关于了解真相权的 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65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关于寻

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的 2011 年 9 月 29 日第 18/7

号决议、2014 年 9 月 25 日第 27/3 号决议和 2017 年 9 月 28 日第 36/7 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47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严重违

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者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

原则和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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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通过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套原则，1 以及这些原则

的更新版本，2 

 回顾秘书长关于冲突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期正义的报告3 及其关于同

一主题的后续报告4，包括其中所载相关建议，以及秘书长于 2006 年、5 2012

年、6 2013 年7 和 2014 年8 发布的报告，其中概述了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所提供

支持的效力、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促进法治的行动纲领， 

 又回顾 2010 年 4 月 19 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过渡期正义办法的指导说明，并

注意到目前正在对该说明进行修订，以应对当前在过渡期正义方面的挑战， 

 肯定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第 70/1 号决议，包括其中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

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认识到过渡期正义可通过力争打击有罪不罚、

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和转化冲突等方式，促进实现这一目标， 

 回顾大会 2016 年 4 月 27 日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第 70/262 号决

议和安全理事会 2016 年 4 月 27 日第 2282(2016)号决议，大会和安理会在决议中

承认，发展、和平与安全和人权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并特别强调，采用综合性

方法处理过渡期正义问题，包括促进愈合创伤与和解，通过改革等办法建设一个

专业、负责和有效的安全部门以及执行包容和有效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方案，包括从复员和解除武装过渡到重返社会，对于巩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也有助于减少贫穷，巩固法治，诉诸司法和实现善治，进一步扩展国家合法权力

并防止国家陷入冲突或重蹈冲突覆辙， 

 欢迎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报告9 叙述了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支柱

的结构改革、管理改革和恢复活力的驻地协调员制度， 

 注意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集团 2018 年 4 月 13 日的联合研究报告“和平之

路：采取包容办法，预防暴力冲突”以及“和平、公正和包容社会的开拓者”等

倡议， 

 申明对包括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在内的严重侵犯和践

踏人权行为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有罪不罚，会助长此类行为再次发生，而

  

 1 E/CN.4/Sub.2/1997/20/Rev.1, 附件二。 

 2 E/CN.4/2005/102/Add.1。 

 3 S/2004/616。 

 4 S/2011/634。 

 5 A/61/636-S/2006/980 和 Corr.1。 

 6 A/66/749。 

 7 S/2013/341。 

 8 A/68/213/Add.1 和 A/69/181。 

 9 A/72/707-S/20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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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妨碍在国家层面实现持久和平、不利于推动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影响促进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根本障碍， 

 肯定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落实过渡期正义进程，包括寻求真相、正义、赔偿

和保证不再发生，可防止过去的暴行或类似的侵犯人权行为再次发生，促进可持

续和平与发展， 

 着重指出，在制订和执行战略、政策和措施，处理包括灭绝种族、战争罪、

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在内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

为时，必须考虑到每种情况的具体特点，以防今后再次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在国

家和地方层面确保社会凝聚力、国家建设、自主决策和社会包容，以期促进和

解、可持续和平与发展， 

 强调必须采用综合性方法处理过渡期正义问题，充分整合各种司法和非司法

措施，其中包括起诉个人、赔偿、调查真相、体制改革、彻底审查政府雇员和官

员、开展纪念活动和旨在形成共同表述的进程等，或将这些措施酌情组合，以便

确保问责、伸张正义、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促进愈合创伤与和解、建立对安

全系统的独立监督、恢复对国家体制的信任并按照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促进法治， 

 认识到必须应经历过暴行的国家的要求并与之合作，协助这些国家制定综合

性国家过渡期正义战略，以解决受害者的需求并落实其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防

止过去的暴行或类似的侵犯人权行为再次发生，避免再度陷入冲突或其他形式的

暴力，确保持久和平与和解；肯定实施此种战略有助于建设和平和发展努力，并

鼓励国际社会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支持此类进程， 

 欢迎联合国开展活动，包括通过在实地派驻人员，协助各国制定、建立和实

施过渡期正义机制并促进法治；鼓励进一步努力确保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充分纳入

性别平等观并采用以受害者为中心、解决根源问题的方式， 

 又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过渡期正义与人权方面发挥的作

用，包括其概念性和分析性工作，以及联合国系统为联合国各支柱之间的联合规

划和执行工作所做的更大努力， 

 还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发挥作用并付出不懈努力，与国家政府和过渡政府合

作，并与联合国相关实体协商，在就审议中的冲突后局势提供咨询意见和支持针

对具体国家的建设和平战略时，酌情纳入人权考量， 

 欢迎建设和平基金为解决维持和平方面重大差距的项目投资， 

 认识到国际刑事法院在以遵照国际法和《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终止有罪不罚

现象、建立法治、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人道法、实现持久和平为目标

的多边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又认识到记录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对于追

究责任、打击有罪不罚至关重要，也可推动过渡期正义进程，并欢迎人权理事会

及其机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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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地注意到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和报告，10 

 重申妇女在建设和平中的重要作用，注意到防止冲突、解决冲突和冲突后重

建工作是否有效和能否长期持续下去与妇女是否全面、有效参与这些工作有很大

的关联，就此强调，妇女平等参与上述所有工作非常重要，需要加强妇女在防止

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的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认识到民间社会通过互动、宣传和参加决策过程，在防止发生包括灭绝种

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在内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及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法行为方面，或在通过促进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的权

利来解决上述行为的遗留问题方面发挥着根本作用， 

 1. 承认各国负有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主要责任，包括有责任保护其人

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2. 又承认，不仅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局势中，还包括在冲突远未爆发的

时候，各国都需要在国际社会的酌情支持下努力维持和平，为此要预防冲突和解

决冲突根源，并确保尊重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能够促进持久和平； 

 3. 鼓励各国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的过程中采纳从过渡期正义进

程中吸取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并酌情为过渡期正义措施提供资金，作为其发

展努力的一部分； 

 4. 谴责对包括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危害人类罪在内的严重侵

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强调各国有责任

履行国际法规定的终止有罪不罚现象的义务；并促请各国采取综合性的过渡期正

义战略，争取建立持久和平、伸张正义、查明真相并实现和解，尤其要彻底调查

并起诉此类侵犯人权和犯罪行为的责任人，以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并在

国家层面推动和解； 

 5. 吁请相关国家制定和执行综合性的过渡期正义战略，并建立司法和非

司法机制，以处理过去的暴行、解决受害者的需求、落实其获得有效补救的权

利，并防止暴行再次发生； 

 6. 鼓励各国和各区域及国际组织肯定并支持民间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参

与应对包括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在内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

权行为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以及在相关情况下，参与推广和采用综合性

办法处理过渡期正义问题并监测有关努力； 

 7. 重申妇女在预防、调停和解决冲突方面、在建设和平和发展努力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并强调必须让妇女平等参加和充分参与制订、确立和实施综合性

的过渡期正义战略的工作； 

 8. 强调必须向国内所有相关行为者提供过渡期正义背景下对性别问题敏

感的人权培训，对象包括警察、军人、情报和安全部门、检察人员和司法机构成

  

 10 A/HRC/39/53、A/HRC/42/45、A/72/523 和 A/7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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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使他们了解如何处理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女童，以便在恢

复法治和过渡期正义进程中确保性别的敏感性； 

 9.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一份报告，审查以过渡期正义

措施处理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遗留问题，如何有助

于维持和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并将报告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

会议； 

 10. 又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在编写上述报告过程中，征求以下各方的意见：

各国、联合国有关任务负责人、联合国秘书处其他有关实体、联合国有关机构、

基金和方案、政府间组织、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包括从业人员在内的

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 

 11.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19 年 9 月 26 日 

第 39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